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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
首頁上「警告」一節。

本文件載有前瞻性陳述，包括但不限於「預料」、「相信」、「可以」、「預期」、「日後」、

「擬」、「可能」、「計劃」、「尋求」、「將會」、「會」或類似詞彙或陳述，特別是本文件「業務」

及「財務資料」各節所載有關未來事件、未來財務、業務或其他表現與發展、行業未來發展

及我們主要市場整體經濟的未來發展。

該等聲明乃根據多項有關我們現時及日後業務策略以及日後營商環境之假設作出。該

等前瞻性陳述反映我們對日後事件之現行看法，並非未來業績之保證，且須受若干風險、

不明朗因素及假設所規限，當中包括本文件所述之風險因素以及下列各項：

‧ 我們的業務及營運策略，以及我們能否實行該等策略；

‧ 我們能否按照計劃持續在北歐地區從事黄金勘探、開採及加工；

‧ 獲得我們預生產資產的許可證及開發預生產資產；

‧ 澳洲、芬蘭、瑞典、香港或我們營運所在或擬 [編纂 ]的任何其他國家或領土的政

策、法律或法規出現可能影響我們業務的變動；

‧ 我們業務的未來發展及競爭環境；

‧ 黃金價格波動；

‧ 澳洲、芬蘭、瑞典、香港或任何其他國家或領土的政局不穩定、恐怖主義、仲裁

可能影響我們的業務；

‧ 我們營運所在地區的經濟環境及競爭出現變動，包括澳洲、芬蘭及瑞典整體經濟

衰退；

‧ 採礦業的事故、勞工糾紛及其他風險；

‧ 匯率波動及控制；

‧ 火災、水災、風暴、地震、疾病或其他惡劣天氣狀況或自然災害造成的災難性損

失；及

‧ 非我們所能控制的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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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
首頁上「警告」一節。

根據適用法例、規則及規例及上市規則之規定，我們並無責任就任何新資料、未來事

件或其他事項更新或以其他方式修訂本文件之前瞻性陳述。基於以上各項及其他風險、不

明朗因素及假設，本文件所論述之前瞻性事件及情況未必會以我們預期之方式發生或根本

不會發生。因此， 閣下不應過份依賴任何前瞻資料。本節所載警示聲明適用於本文件所載

的一切前瞻性陳述。於本文件，除另有指明外，有關我們或我們任何董事意向之聲明或陳

述乃於本文件日期作出。任何該等意向或會基於未來發展而出現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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